
钦州浦北供电局2024年车辆清洁项目技术规范和服务标准
一、项目名称
钦州浦北供电局2024年车辆清洁项目

二、项目范围、期限

钦州浦北供电局生产（经营）业务量大，车辆使用频繁，行驶道路环境恶劣，致使车身经常较大面积沾有泥土，需要常态清洁养护。为树立我局良好企业形象，保持车容车貌整洁亮丽，特开展车辆清洁养护服务项目的招标工作。

本项目是根据《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车辆管理办法》规定：“车辆驾驶人员应爱护所驾车辆，妥善保管车辆证件，并对车辆进行日常检查和维护，定期清洗和打扫，确保车况完好和车辆卫生”而开展的。
（一）服务项目为：定点开展车辆车身车内清洁，开展车辆抛光打蜡等基本养护,具体详见合同。

（二）服务期限：自合同约定生效之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止。
三、责任与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义务

1.有权要求乙方给予优先服务。

2.甲方必须将送洗车辆送到乙方指定地点进行清洁保养。

3.对已完工车辆，如甲方投诉清洁保养质量问题，经核实，有权要求乙方无偿返工，直至符合质量要求为止。

4.如乙方违反服务承诺而受到甲方2 次及以上投诉的，将对其作出警告，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

5.有权要求乙方按时传送清洁保养数据，接受甲方实时监控，并每月向甲方提供上月《车辆清洁保养结算清单》，时间为每月10日前。

6.按时与乙方结算车辆清洁保养费用。      

（二）乙方的权利义务

1.有权要求甲方按时结清车辆清洁保养费用。

2.有权拒绝甲方提出除了清洁保养服务以外的要求。

3.有权对甲方的投诉提出申辩。

4.优先为甲方送洗车辆提供清洁保养服务。

5.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将甲方送洗车辆转厂清洁保养。

6.必须按清洁保养标准和要求按时完成清洁保养工作。

7.必须保障送洗车辆清洁保养质量；保证送洗车辆的安全，不得对甲方送洗车辆存在安全性错检、漏检。

8.保证所用产品是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要求，不得以次充好或未经甲方同意随意更换产品。如因车辆情况需要，经双方同意，可使用代产品。

9.必须按时向甲方传送车辆的清洁保养情况，并保存好所有的清洁保养单据和资料；随时接受甲方管理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的检查。

10.乙方接车诊断后的清洁保养项目必须经甲方确认后方可进行清洁保养，不得擅自增加清洁保养项目。

11.乙方无正当理由不能拒洗甲方送洗车辆。
四、服务标准

（一）清洁服务标准：符合行业标准及本局要求（外观无污渍，无尘垢；底盘无泥土。仪表台、座位无尘垢，脚垫干净无尘土、烟头等杂物；内部吸尘）。

（二）养护服务标准：依据养护项目而定，如打蜡，达到漆面光亮，颜值高的效果等。

五、结算方法

（一）按先清洁养护后据实结算的方式执行；

（二）结算及付款：按照每季度进行结算，次月10号前将上个季度的车辆清洁养护费结算单据交至甲方（12月的车辆清洁养护费需在12月25日前结算），待甲方核对无误后，乙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交于甲方，甲方收到发票后20个工作日内通过转账方式付款给乙方。乙方不开具发票或者开具发票不符合规定的，甲方有权顺延支付相应的报酬或者在应付款中扣除相应的税金。甲方不承担违约责任，由此引发的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

